荥经县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荥府人〔2009〕15号

荥经县人民政府

关于游冶冰等同志的任职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级各部门：

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，决定任命：

游冶冰同志为荥经县公安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卢怀彬同志为荥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魏  杰同志为荥经县林业公安局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主题词：人事  任职  通知
抄送：县委办，人大办，政协办，法院，检察院，人武部。
荥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09年12月31日印发
（共印20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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